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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 第 1151 條(89.04.26)

一、按稅捐稽徵法第十九條規定，為稽徵稅捐所發之各種文書，得向納稅

    義務人之代理人以為送達。又代理權授與之意思表示不以明示為限，

    如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有授權之意思者，即

    發生代理權授與之效力（最高法院三十二年上字第五一八八號判例意

    旨參照）。綜觀本件卷內事證，足以間接推知異議人有授權其子代收

    本件繳款書之意思，則參照前揭判例意旨，其子應係異議人之代理人

    ；其子收受本件繳款書，依前揭規定，本件繳款書已生合法送達異議

    人之效力。

二、縱異議人辯稱其子非其代理人或同居家屬而收受本件繳款書云云，惟

    查最高法院十九年抗字第四十六號判例明揭：「代收送達雖不合法，

    而於其轉交本人時起，仍應視為合法送達。」由異議人向大安稽徵所

    提出之申請書附件包括本件繳款書影本，亦可證其子已將本件繳款書

    轉交予異議人，異議人始能向移送機關提出該申請書，則參照前揭判

    例意旨，本件繳款書應認為已合法送達異議人。移送機關檢具已合法

    送達之本件繳款書等文件移送執行，核與行政執行法第十三條第一項

    第二款、第四款之規定尚無不合。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聲明異議決定書          90  年度署聲議字第 89 號至第 90 號

    異議人即義務人  何蔡○○              

      代理人  林○○律師             

右列異議人因滯納綜合所得稅行政執行事件，對於本署臺北行政執行處九十年度綜所

稅執特專字第五六六五、五六六六號執行事件，認有侵害利益情事，向本署臺北行政

執行處聲明異議，經該處認其無理由加具意見到署，本署決定如左：

    主    文

異議駁回。

    事    實    

聲明異議意旨略以：聲明─（一）移送機關之移送執行應予駁回。（二）執行費用由

移送機關負擔。

理由─（一）程序方面：按「行政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公共利益與人民

權益之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行政執行法第

三條規定甚明。次按，本件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下稱移送機關）所為移送，欠缺行

政執行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四款規定：「……二、處分文書、裁定書或義務

人依法令負有義務之証明文件。……四、義務人經限期履行而逾期仍不履行之証明文

件。……」等法定必要文件，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臺北行政執行處（下稱臺北處）

應限期命移送機關補正前揭規定之必要檢附文件，否則即應駁回本件移送。移送機關

提出移送書所檢附之八十八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稅額繳款書（下稱八十八年度繳款書



），係送達予訴外第三人何○輝，並非異議人本人或代理人接受送達者（何○輝並非

異議人之代理人，亦非同居家屬），則依稅捐稽徵法第十八條、第十九條規定，八十

八年度繳款書並不發生合法送達予異議人之效力。移送機關以八十八年度繳款書為本

件行政執行之執行名義，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一十條規定，該繳款書應屬無效，臺北

處應無繼續執行之必要。（二）實體方面：退步言，縱然移送機關提出之八十八年度

繳款書之送達仍發生送達效力時，系爭八十七年度綜合所得稅新臺幣（下同）五八、

二七五、九九八元，八十八年度綜合所得稅四六五、五二一、九九四元之真正欠稅人

，係異議人之已死亡配偶何○山，並非代為申報之異議人。易言之，何○山方為系爭

八十七年度、八十八年度綜合所得稅之納稅義務人，此觀移送機關為何○山之遺產稅

核課，亦將系爭綜合所得稅列為何○山死亡前應納未納之稅捐項下，共扣除五一九、

五○五、六三六元即明。何況，系爭綜合所得稅課徵之所得來源，並未更易，仍留存

於何○山之遺產中。為此，臺北處如認應繼續執行，依行政執行法第十五條規定，即

應逕對真正納稅義務人何○山之遺產強制執行，始於法有據，並符合行政執行法第三

條比例原則規定之立法精神。系爭綜合所得稅係異議人為已死亡配偶何○山代為申報

者，且該年度異議人個人之所得應納稅額均已繳納，尚有餘款，而何○山已於八十八

年一月十二日過世，茲援引財政部七十六年三月四日台財稅第七五一九四六三號函、

七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台財稅第七七○六五三三四七號函意旨，異議人應非何○山系

爭綜合所得稅之納稅義務人。何○山與異議人之婚生子女何○輝、何○珍、何○姍、

何○娟，暨何○山之非婚生子女何○輝、何○輝合計六人，同為何○山一親等之直系

血親卑親屬，茲因何○山過世，而異議人為其法定配偶，乃分別於八十八年三月底、

八十九年三月底代為申報其八十七、八十八年度年度綜合所得稅，而該等所得稅額均

為鉅額款項，已非異議人經濟能力得代繳者。又何○山財產因核課遺產稅緣故，全遭

移送機關凍結、禁止變賣處分，致異議人對代繳稅款乙事，全無招架之力。查何○山

既於八十八年一月十二日過世，夫妻自無仍同居之可能，則異議人於代為申報八十七

、八十八年度綜合所得稅時，已將法定配偶填載於申報書內，且異議人個人應納之稅

額，依課稅最高稅率計算亦已繳足，並未短欠，援引財政部六十九年四月三十日台財

稅第三三四四九號函、七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台財稅第七七○○六五三三四七號函、

八十年七月二十五日台財稅第八○○二四八九五七號函示規定精神，應僅未納稅之法

定配偶何○山一人為補稅之納稅義務人，並非已代為申報之異議人。準此，異議人自

不因前述法定配偶之死亡，反遭列為違章主體（納稅義務人），並要求異議人個人負

擔之理。查何○山應納之八十七、八十八年度綜合所得稅，應有準用財政部五十四年

七月十四日台財稅發第○五八五七號令、六十八年七月十四日台財稅第三四八五○號

函示意旨及行政執行法第十五條規定，移送機關應逕列何○山為納稅義務人，臺北處

並應逕自何○山遺產中直接取償為宜，始符合稅制公平、法律正義之原則，並達成行

政執行法第三條比例原則之實踐，爰狀請臺北處停止就異議人為對象繼續執行云云。

移送機關答辯意旨略以：何○輝已於八十九年四月二十日至移送機關所屬大安稽徵所

（下稱大安所）領取八十八年度繳款書及八十九年四月二十日財北國稅大安徵字第八

九○六一九一七號函（下稱通知繳納函），並於四月二十九日之前已轉交予異議人，

由異議人向大安所提出四月二十九日申請書，可證明異議人確實有收受本件繳款書及

通知繳納函，故本件繳款書應屬合法送達。何○山遺產股票並非異議人所有，逕予拍

賣有困難，請求就異議人個人財產強制執行。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之一規定，納稅

義務人死亡，遺有配偶者，仍應由其配偶依第七十一條之規定，合併辦理結算申報納

稅。

    理    由

一、緣移送機關以異議人何蔡○○逾期未繳納八十七年度綜合所得稅五八、二七五、

    九九八元及八十八年度綜合所得稅四六五、五二一、九九四元為由，於八十九年

    間檢附八十七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稅額繳款書（下稱八十七年度繳款書）、八十

    八年度繳款書及通知繳納函等文件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強制



    執行，該院於九十年間移送本署臺北行政執行處（下稱臺北處；移交前案號：臺

    北地院八十九年度財執國滯特專信字第三三四二號、三三四三號，移交後案號：

    臺北處九十年度綜所稅執特專字第五六六五、五六六六號）繼續執行，異議人則

    向臺北處提出九十年五月三日行政執行答辯狀聲明異議，並於同年八月七日續提

    答辯（二）狀及陳報狀。

二、按稅捐稽徵法第十九條規定，為稽徵稅捐所發之各種文書，得向納稅義務人之代

    理人以為送達。又代理權授與之意思表示不以明示為限，如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

    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有授權之意思者，即發生代理權授與之效力（最高法院

    三十二年上字第五一八八號判例意旨參照）。查異議人於九十年五月三日行政執

    行答辯狀已自陳其親生兒子何○輝已收受八十八年度繳款書，而何○輝於九十年

    七月十七日已至臺北處陳明：是去大安稽徵所辦事情，承辦人自動拿八十八年度

    繳款書給我的，這些稅的事情都是我在處理的等語；何○輝另於九十年九月十四

    日至臺北處陳明：八十九年四月二十日會計師事務所的小姐跟我一起到大安所去

    接洽我媽八十七年度、八十八年度綜所稅是否可以何○山的遺產拿出來賣，來繳

    這二年度的欠稅，稅單我是直接交給會計師去處理這二件欠稅的相關事宜，八十

    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之申請書是會計師告訴我們要如此做，我跟我媽都同意這樣子

    做，申請書上我媽媽的章是我媽親自蓋的等語；異議人代理人林○○律師於九十

    年十月十一日亦至臺北處陳明：八十九年四月二十日何○輝有同時收受八十八年

    度繳款書及通知繳納函，並同時交付給會計師，異議人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申

    請書上的章是真正的等語，此均有臺北處前揭期日執行筆錄附卷可稽；此外，異

    議人已承認真正之其向大安所提出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申請書之附件（三）

    即包括八十八年度繳款書影本。綜觀前揭事證，足以推知異議人有授權其子何○

    輝代收八十八年度繳款書之意思，則參照前揭判例意旨，何○輝應係異議人之代

    理人而收受八十八年度繳款書，是以依稅捐稽徵法第十九條等規定，八十八年度

    繳款書應已生合法送達異議人之效力。況按，縱異議人辯稱何○輝非其代理人或

    同居家屬而收受八十八年度繳款書云云，惟查最高法院十九年抗字第四十六號判

    例明揭：「代收送達雖不合法，而於其轉交本人時起，仍應視為合法送達。」，

    由異議人已承認真正之其向大安所提出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申請書之附件（

    三）即包括八十八年度繳款書影本，亦可證何○輝已將八十八年度繳款書轉交予

    異議人，異議人始能向移送機關提出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申請書，則參照前揭

    判例意旨，八十八年度繳款書仍已合法送達異議人。移送機關檢具已合法送達之

    八十八年度繳款書等文件移送執行，核與行政執行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

    四款：「移送機關於移送行政執行處執行時，應檢附下列文件……二、處分文書

    、裁定書或異議人依法令負有義務之証明文件。……四、義務人經限期履行而逾

    期仍不履行之証明文件。……」之規定尚無不合，異議人所主張移送機關提出移

    送書所檢附之八十八年度繳款書，係送達予訴外第三人何○輝，並非異議人本人

    或代理人接受送達者（何○輝並非異議人之代理人，亦非同居家屬），則依稅捐

    稽徵法第十八、十九條規定，該繳款書並不發生合法送達予異議人之效力，移送

    機關以該繳款書為本件行政執行之執行名義，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一十條規定，

    該繳款書應屬無效，臺北處應限期命移送機關補正前揭規定之必要檢附文件，否

    則即應駁回本件移送云云，應無理由。

三、復按，行政執行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異議人、利害關係人得聲明異議之事由，

    限於對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又強制執行

    事件之當事人，依執行名義之記載定之，應為如何之執行，應依執行名義之內容

    定之，至於執行事件之債權人有無執行名義所載之請求權，執行機關無審認判斷

    之權（最高法院六十三年臺抗字第三七六號判例參照）。異議人所主張系爭八十

    七年度、八十八年度綜合所得稅之真正欠稅人，係異議人之已死亡配偶何○山，

    並非代為申報之異議人，何○山既於八十八年一月十二日過世，夫妻自無仍同居



資料來源：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資料來源：

    之可能，則異議人於代為申報系爭綜合所得稅時，已將法定配偶填載於申報書內

    ，且異議人個人應納之稅額，依課稅最高稅率計算亦已繳足，並未短欠，茲援引

    財政部七十六年三月四日台財稅第七五一九四六三號函、七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台財稅第七七○六五三三四七號函、六十九年四月三十日台財稅第三三四四九號

    函、七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台財稅第七七○○六五三三四七號函、八十年七月二

    十五日台財稅第八○○二四八九五七號函示規定精神，應僅未納稅之法定配偶何

    ○山一人為補稅之納稅義務人，並非已代為申報之異議人，移送機關應逕列何○

    山為納稅義務人云云，均屬異議人對其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存在與否之實體上爭

    議，與行政執行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未合，是以臺北處及本署就此均無審認判斷

    之權，異議人執前揭理由聲明異議，難認為可採。至異議人所陳各情，若符合法

    定要件，其仍得循實體救濟途徑向權責機關請求救濟，併此敘明。

四、另查，行政執行法第十五條固規定：「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行政執行處得逕

    對其遺產強制執行。」，惟參照前揭判例意旨，強制執行事件之當事人，依執行

    名義之記載定之。移送機關既係檢附載明異議人「何蔡○○」為「納稅義務人」

    之八十七年度、八十八年度繳款書等文件移送執行，而義務人即異議人既仍生存

    ，自無行政執行法第十五條規定之適用。異議人所主張何○山應納之八十七年度

    、八十八年度綜合所得稅，應準用財政部五十四年七月十四日台財稅發第○五八

    五七號令、六十八年七月十四日台財稅第三四八五○號函意旨、行政執行法第十

    五條規定，臺北處應逕自被繼承人何○山遺產中直接取償為宜，臺北處如認應繼

    續執行，即應逕對真正納稅義務人何○山之遺產強制執行云云，難認為有理由。

五、又查，行政執行法第三條固規定：「行政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公共

    利益與人民權益之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

    」，惟查民法第一千一百五十一條明定：「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

    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異議人行政執行答辯狀已自陳何○山遺產之

    繼承人有數人等語，則何○山全部遺產於分割前應為各繼承人公同共有，並非異

    議人個人所有。參照前揭判例意旨，強制執行事件之當事人，依執行名義之記載

    定之，應為如何之執行，應依執行名義之內容定之。移送機關既係檢附載明異議

    人「何蔡○○」為「納稅義務人」之八十七年度、八十八年度繳款書等文件移送

    執行，臺北處依法自難僅憑該二份繳款書即逕對何○山之各繼承人所公同共有之

    遺產強制執行，則臺北處未逕對何○山之遺產強制執行，應無違反行政執行法第

    三條比例原則規定之可言。異議人所稱臺北處如認應繼續執行，即應逕對真正納

    稅義務人何○山之遺產強制執行，始符合行政執行法第三條比例原則規定之立法

    精神云云，亦無理由。

六、末按，行政執行法第九條第三項本文規定：「行政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

    因聲明異議而停止執行。」是以行政執行原則上自不因聲明異議而停止執行。況

    查，異議人係以前揭聲明異議理由申請停止本件執行，惟如前所述，異議人所主

    張之聲明異議理由均無可採，其據以申請停止本件執行不能認為有理由。至異議

    人另向臺北處提出九十年十月十一日行政執行答辯（三）狀，經臺北處認其異議

    無理由送本署決定之部分，因異議人提出與本件不同之異議理由，本署就該部分

    將另行作成決定書，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爰依行政執行法第九條第二項，決定如主文

    。

中華民國 90 年 10 月 30 日

對本決定不得聲明不服

署長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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